海关行政许可项目公示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

货物直接退运核准
二、许可内容：

准予从事货物直接退运活动
三、设立依据：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。

四、申请条件：
（一）海关按国家规定责令直接退运的货物。
（二）货物进境后正式向海关申报进口前，由于下列原因之一，可以由收货人、发货人向海关申请办理直接退运批准手续：
1、合同执行期间国家贸易管制政策调整，收货人无法补办有关审批手续，并能提供有关证明的；
2、收货人因故不能支付进口税、费款，或收货人未按时支付货款致使货物所有权已发生转移，并能提供发货人同意退运的书面证明的；
3、属错发、误卸货物，并能提供发货人运输部门书面证明的；
4、发生贸易纠纷，未能办理报关进口手续，并能提供法院判决书、贸易仲裁部门仲裁决定书或无争议的有效货权凭证的。
（三）已正式向海关申报进口但海关尚未放行的货物，收货人请求退运的，可比照上述规定撤销原申报，办理直接退运手续。
五、申请时应提交的文件：
（一）企业关于直接退运货物的书面申请；
（二）提单、装箱单、合同、发票等运输和商业单据；
（三）买卖双方关于退货的协议、来往函电等；
（四）属因检验检疫不合格而要求退货的，需提供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出具的证明；
（五）属错发、误卸货物的，需提供发货人、运输部门书面证明；
（六）属发生贸易纠纷的，需提供法院判决书、贸易仲裁决定书或无争议的有效货权凭证等；
（七）属加工贸易货物需报职能部门审批的，需提供加工贸易合同备案表及料件、制成品备案清单复印件。
六、办理程序：
（一）企业将直接退运所需申请资料递交西宁海关通关科；
（二）经现场关员初审后，由关员填写《直接退运货物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连同有关单证资料（如货物已查验，需一并提供《查验记录单》），交通关科科长复核后提交主管处长审批（或审核）；
（三）按审批权限规定需职能部门审核的，经职能部门关员、科长、处长三级审核后，呈主管关长审批；
（四）直接退运申请批准后，有关单证退回西宁海关通关科，并办理具体手续。

7、 办理时限：

自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之日起20个工作日。
8、 收费标准：

不收费

九、受理部门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电话：
1、受理部门：西宁海关综合业务处通关科

2、办公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１９号
3、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：30至12:00 
下午14:30至17:30

4、联系电话：0971—8866334

附件：1、《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申请表》；

2、《进口货物直接退运决定告知书》

附件1

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关直退申（    ）      号

	经营单位
	

	收货单位
	

	报关单位
	

	运输工具
	
	进境日期
	

	货物名称
	
	提单号
	

	是否申报
	□是   □否
	是否须领

许可证件
	□是   □否

	随附单证名称：

□申请直接退运的书面报告  □已报关货物的原报关单  □舱单或进境货物汽车载货清单   □合同   □发票   □装箱单   □发货人及承运部门的书面证明   □银行证明  □其他单证：

	直接退运原因：

□国家贸易政策调整，无法补办有关审批手续

□因故不能支付进口税、费款，或货物所有权发生转移

□错发、误发、溢卸货物

□发生贸易纠纷，未能办理报关进口手续

□其他原因需办理直接退运

兹声明以上申请内容无讹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申请日期：



	海关审核：

海关签章：           日期：


附件2

进口货物直接退运决定告知书

编号：    关直退决（    ）      号

	经营单位
	

	收货单位
	

	报关单位
	

	运输工具
	
	进境日期
	

	货物名称
	
	提单号
	

	应《进口货物直接退运申请表》（编号：     关直退申（    ）        号）的要求，依照《海关总署关于规范直接退运货物通关管理及操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

· 我关决定对上述申请予以批准，请办理后续手续。

· 我关决定对上述申请不予批准，原因如下： 

海关签章：           日期：

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	送

达

回

执
	兹收到编号为     关直退决（    ）      号的《进口货物直接退运决定告知书》正本一份。

签收单位签章：        

日期：


